
 

未成年者住宿同意书 

关于此预订，作为未成年之法定监护人同意签署下列合约条款。 

【入住者本人（未满十八岁）】 

【姓名】 【性别】男 / 女 

【身份证字号】  【生年月日】西元 年 月 日( 岁) 

【订房代号】： 

入住期间 : 西元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退房期间 : 西元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【法定监护人】 

【姓名】  【身份证字号】  

【联系方式】  【与入住者关系】  

 

【地址】  

 

  【法定监护人签名与签名盖章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【注意事项】 

● 入住者为未满18周岁的个人或团体时，未成年人的相关法定监护人必须提供此同意书。 

● 办理入住时，若未收到法定监护人之同意书时，将当场以电话联络以进行确认，若无法确认的情况下，酒店将

有权拒绝未有成人陪同之未成年者入住。 

● 填写之个人资料将依据个人资料保护法之规定保密，仅作为本同意书之目的，绝不会擅自向第三方公开。 

● 根据酒店住宿规定，若发生违法及毁损房间设备之行为，法定监护人应承担连带赔偿之全部责任。 

● 本馆为全面禁烟及未成年者禁止饮酒，违者将依法罚锾。 

● 若违反住宿条例规定，如在住宿旅游期间，发生任何事情，绝不追究相铁GRAND FRESA台北西门大饭店之责

任。特立此书为凭。 

 

【签名与签名盖章】 【填写日期】 

  / /  

（ 年 YYYY / 月 MM / 日 DD ） 


